
49

城镇规划

摘　要：城市更新是当前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热门区

域。202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5.22%，进入城镇化进

程的中后期阶段，大规模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已不

可延续，中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时代。未来城市

要向存量要质量，向存量要优化。由“大拆大建”转为

“留改建”，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进一步提升的重点所

在。在此过程中，土地作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且不可再

生的资源，土地的混合利用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

中之重。能否运用好土地的混合利用为城市发展提供发

展空间，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将考验着未来中国城市

管理部门管理城市的水平。

关键词：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土地混合利用，城

市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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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相关资料显示，除极个别的城市之外，中国的城镇

化水平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真正的城市大发展起

源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

17.92%到2022年65.22%，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四十多年时

间（图1）。在此过程中，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

不可否认的是，期间也伴随着大量城市资源的低效开发

与浪费。进入21世纪以来，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

不适应当前的中国，高质量集约式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中

国城市未来发展的重点。

图 1. 中国历年城镇化率（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更新作为应对当时中国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手

段一直都是城市规划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

针对城市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特定地区的建设投资、活化

利用活动，城市更新主要有综合整治、局部改善与拆

除、重建等多种方式。对于当前已进入存量时代的中

国，摊大饼式的城市大面积扩张已经不可延续，城市更

新需要完成对城市既有建成空间和未来城市发展的相互

耦合，其间需要考虑指标调整、空间腾挪、产权统一、

利益平衡等一系列问题[1]，通过对城市特定地区合理的

功能置换和结构调整升级，以期达到提升活力、改善风

貌、传承文化等目的，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高质量空

间，丰富城市发展的多样性。

二、土地混合利用

既然城市更新的主要对象是原有的城市用地，那么

在此过程中会涉及城市用地新旧性质调整与功能置换，

城市土地需要向功能多元化、空间多样化转变，土地混

合利用作为一种功能多样丰富、资源配置高效紧凑的土

地利用方式将有利于破解城市用地瓶颈、促进业态更新

融合、完善城市功能[2]。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混合利用土地对市场

变化有良好适应性，能够极大的满足市场需求，助力城

市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未来产业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是大势所趋，土地的混

合利用必将为其发展提供重要的发展空间。土地的混合

利用将不仅仅局限在“商住混合”等传统模式中，也不

再局限于地块内部，而是向着多用途多功能用地的多维

混合方向发展，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尺度和维度以及对混

合利用土地的审批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3]。

（一）相关理论

在城市规划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对国内外城

市发展至关重要，一个是《雅典宪章》，确定了功能分

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寻觅到其

踪迹。一个是《马丘比丘宪章》，后者批判的继承了前

者的思想，认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机械单一的功能分

区会对城市有机联系造成割裂，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新的城市发展理论不断涌现，笔

者认为，当前城市发展理论中，与土地的混合利用高度

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新城市主义

新城市主义又被称为新都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

为了应对城市无序蔓延带来的城市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城

市规划及设计理论。提倡创造和重建丰富多样的、适于

步行的、紧凑的、混合使用的社区，建议对建筑环境

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完善的都市、城镇、乡村和邻里单

元。新城市主义提出了两种城市土地开发的模式：传统

邻里社区开发模式（TND，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和公共交通主导型开发模式（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2.紧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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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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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是针对城市无序蔓延而提出来的城市可持

续发展理念。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和集约式的开发策

略，主张人类居住地点与提供工作与服务的地点有机结

合，是一种基于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的新

思维。可以看出，土地的混合利用是紧凑城市的一个最

重要的特征。是实现紧凑城市的一个主要手段。可以进

一步遏制城市蔓延，创造丰富多样且充满活力的城市生

活。

3.精明增长

精明增长是美国规划协会于2000年提出的一种城市

发展主张。其特征主要包括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

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

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

设相对集中，空间紧凑，混合用地功能，鼓励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和步行，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通

过鼓励、限制和保护措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

调。精明增长几乎囊括了当前我国土地的混合利用的几

种重要模式，由此可见，土地混合利用作为一种对土地

资源的节约集约化利用的主要手段，可以为未来中国城

市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实现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

势，随着我国各地特别是城市资源利用比较紧缺的沿海

大城市已经在土地的混合利用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

索，涌现了多种土地混合利用的新模式（图2），总结

起来主要包括几种类型。

一种是对城市低效用地的开发再利用。低效用地是

指不符合现阶段城市发展以及制约城市健康发展，亟须

调整和置换的城市用地。结合城市用地分类，低效用地

广泛分布于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中。在中国城市更新以及旧城改造的工

程中，以老旧小区、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城中村等为主

要研究对象。例如旧工业区向创意产业园转型等。

一种是针对城市已有高效利用土地的优化再升级，以

解决城市用地的高强度使用带来的譬如城市拥堵，公共服

务设施配比不足等诸多城市问题。研究对象主要以能够集

中大量人流以及信息流的综合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大型商

业设施为主，例如以围绕城市交通站点进行建设的TOD

模式以及轨道交通枢纽为主体的立体综合性开发等。

总的来说，我国土地混合利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政府主导，以实现广大人民利益为基本诉求的

土地混合利用模式，这种模式通常需要大量资金和社会

资源的投入，需要整合多方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各

个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持续时间通常比较长，但一

旦成功，其对土地资源本身的提质升级效果是极为明显

的。二是以市场和普通个体为主导的自发性需求模式，

该种模式的标的物通常尺度都比较小，但在数量和类别

上要比第一种模式更为丰富多样，其发生频率也更为充

分和频繁，从微观角度上代表了真正活跃的城市土地混

合利用进程，为大尺度的土地混合利用提供了不同时

期，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样本，对于丰富我国土地混

合利用的样本库，指导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具有极为

重要的作用。

图 2. 土地混合利用的典型场景及其实践案例

（来源：参考文献 4）

（三）实施难点

在土地混合利用的不断应用与探索过程中，其与我

国当前现行的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之间的冲突不断显

现，通过对已有的土地混合利用案例的研究，笔者认

为，未来土地混合利用的冲突和难点主要集中于一下几

个方面。

1.土地定价与土地出让

地价评估是当前混合用地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我

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建设用地的招拍挂制

度，第一步就是要对建设用地进行定价，并且在用地成

功出让后依据定价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是对不同城市、

不同区位、不同质量的土地进行定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过程，尤其是对于混合用地。地价过高，会打击企业的

投资积极性；地价过低，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

源部办公厅曾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

估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涉及多种用途混合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时，应按不同用途分别评估地价。即便如此，

也还是会面对诸如混合用地不同用途的占比如何确定等

问题。

2.土地用途管制与混合用地界定

土地的用途管制是城市规划的基础。控制性详细规

划是政府部门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用途管制的重要手

段。当前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一系列刚性的控制性指

标和柔性的指导性指标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规划控制与

引导。其中，土地用途是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就已经确

定下来的，对于混合用地而言，如何界定土地的性质与

用途，以及后续土地用途变更所带来的规划修改与变更

都是土地混合利用过程中需要着重注意的问题。

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城市规划属

于法定规划，其修改与变更需经自然资源管理相关部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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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即使是符合规划弹性的用途微调，也需要经历重

新拟定规划条件、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等程序，为土

地的混合利用带来极大的不便。

3.混合用地的不动产确权登记

混合用地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是办理不动产登

记。按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在土地的不动

产登记与房屋管理环节，权属登记书的土地用途应与规

划用地分类对应，但目前规划用地分类中缺少混合用地

对应的分类，也没有对混合用地类别进行详细阐述。对

于土地用途的认定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不光如此，对于

用地的立体式混合利用开发还会牵扯到不同楼层，不同

利益主体的分别确权与登记，使得混合用地的不动产登

记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多变，也更为困难[5]。

三、对当前我国土地混合利用的建议

基于土地混合利用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为未来我国混合用地的

高效利用与集约化发展提供助力，为城市发展提供高质

量发展空间。

（一）改进当前土地管理模式，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简化审批流程

改变以现状土地利用类型或土地性质为对象的政策

制定模式，统筹考虑不同类型混合用地的开发模式，以

城市用地为主要服务对象，灵活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消除政策壁垒。譬如设置混合用地大类及相应不同功能

用途组合的混合用地小类，并明确地块的“建议清单”

和“负面清单”，同时建立规范、精简的管理流程，健

全“全链条多部门”政策支撑机制。对于混合用地的立

体式开发模式，建议按照不同尺度建立分层规划，并引

入以三维地籍为核心的土地立体化管理模式，细化地

上、地表、地下土地使用权权利边界和权益，避免潜在

土地空间权属纠纷和行政风险[6]。

实行弹性年期出让供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自然

资源部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要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

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同时优化土地供应程

序，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推进工业用地带条

件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租赁）。

（二）加强差别化的土地混合利用管控与弹性引导，

建立政府 -市场协调机制

城市是不断生长变化的，我们需要用动态的思维模

式来看待城市发展。对于土地混合利用而言，除了需要

制定差别化的策略外，还需要引入弹性思维作为引导，

通过行政的和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城市发展中的动态平

衡，以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一方面，对于政府部门，

发挥政府在公共利益实现中的兜底作用，着重关注各类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引导其合理布置，保证公共产品供

给的公平性。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等条件

的改善，为土地的混合高效利用创造大环境，同时要对

混合利用开发项目进行监管，避免低效利用的情况发

生；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混合利用开发过

程中的能动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土地混合利用运行机制

和配置模式，使土地混合利用发展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

需求，从而提高土地混合利用的效益。

（三）积极推进公众参与，促进多方利益主体的沟

通协调

城市土地混合利用发展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因此，

需要各方共同参与进来，以确保城市土地利用决策的科

学化、民主化。在此过程中，不仅仅包括城市用地相关

的各方利益主体，也包括使用土地的任何一个城市居

民，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用地的混合利用与开发提出

更多意见，推进城市用地更为科学合理的混合利用[7]。

（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对土地的混合利用进行科

学精准的分析与管理

在对城市用地的混合利用过程中，新技术的运用和

推广，譬如新的土地管理系统，新的土地利用分析技

术，可以对城市用地进行科学精准的分析，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可以直观形象地体现城市用地未来发展的趋

势，系统呈现城市用地混合类别与程度对地块的影响与

混合模式的优缺点，同时为后续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四、结语

在未来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的混合利用必将

越来越频繁与常态化，混合利用土地关键在于“合”而

不仅仅是“混”。在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和城市转型的关

键时期，要警惕为“混”而“混”，盲目追求土地用途

与功能的混合而忽视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下城市用地性质

与城市区位的匹配度，以及微观尺度上同一地块不同利

用类型之间的彼此互补与融合。这才是土地混合利用的

核心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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